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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国《海关法》规定，进口货物除因特殊原因经海关总署

批准的以外，都应当接受海关的查验。海关查验货物主要是

海关在接受申报后，对进口货物进行实际的核对查验，以确

定货物的物理性能或化学成分以及货物的数量、规格等是否

与报关单证所列相一致。 查验进口货物应在海关规定的时间

和场所进行，即在海关监管区域内的仓库、场地进行。验关

时，进口货物的收货人或其代表应该到场并负责开拆包装。

对散装货物、大宗货物或危险品等，可在船边等现场查验。

在特殊情况部下，由报关人申请，经海关同意，也可由海关

派员到收货人的仓库、场地查验。 海关查验进口货物造成损

坏时，进口货物的收货人或其代理人有权要求海关予以赔偿

。赔偿直接经济损失的金额，根据被破坏货物的受损程度而

定，货物的受损程度由收货人与海关共同协商确定。赔偿金

额确定以后，由海关以赔偿通知单，收货人自收到通知单第

三日起三个月内凭单向海关领取赔款，逾期海关不再赔偿。 

海关查验货物后交货主时，如货主没有提出异议，即视为货

物完好无损，以后再发现损坏，海关将不予负责。 4．结关 

结关又称放行，是指进口货物在办完向海关申报，接受查验

，缴纳关税后，由海关在货运单据上签字或盖章放行，收货

人或其代理人持海关签章放行的货运单据提取进口货物。海

关在放行前，需再派专人将该票货物的全部单证及查验货物

记录等进行全面的复核审查并签署认可，才在货运单上签章



放行，交收货人或其代理人签收。放行意味着办完了海关手

续，未经海关放行的进口货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提取或

发运。 对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进口货物，海关不予放

行。对准许进口的货物，除另有规定者外，由海关根据我国

《海关进出口税则》和《关税条例》规定的税率，征收进口

税，进口货物应按规定纳税的，必须在缴清税款或提供担保

后，海关方可签章放行。 5．保税货物 随着国家的进一步对

外开放，保税货物有很大发展。所谓保税货物，是指经海关

批准未办理纳税手续先行进境，在境内储存、加工、装配后

复运出境的货物。保税货物应该有以下三个特征：(1)保税货

物必须经过海关批准；(2)保税货物进境时未办理纳税手续，

因此，是未经结关的货物，必须置于海关监管之下；(3)保税

货物入境后经储存或加工等环节，最终应该出境，如最终决

定留在境内，则必须按照一般贸易货物补办进口纳税手续。 

我国海关管理的保税货物一般可以分为三类：加工生产类保

税货物；储存出境类保税货物；特准缓税类保税货物。加工

生产类保税货物主要是指对外加工贸易部分进出口货物；储

存出境类保税货物主要是指进境后暂时存放再处长运出境的

货物；特准缓税灯保税货物主要是指入境时难以确定应否完

税，如何完税，经海关特准缓办纳税手续的货物。 保税货物

属海关监管货物，未经海关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开拆

、提取、交付、发运、调换、改装、或更换标记。 对于来料

加工、来件装配项下的进口原材料、零配件、元器件、辅料

、包装物料，免征进口税。经营单位必须自对外签订合同批

准之日起1个月内向海关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经审核后，由海

关发给《对外加工装配进出口货物登记手册》，进口货物凭



手册办理报关手续，接受海关查验，海关放行后，经营或加

工单位可提取加工或发运。加工装配进口的料、件、设备及

加工成品。均为保税货物，自进口之日起，到成品出口之日

或设备按海关规定期限解除监管止，应接受海关监管。加工

装配的成品，必须全部复出口，不可转为内销，也不准外商

在境内提取。经营加工装配的企业，必须按海关规定将生产

过程中的用料情况、出口的加工成品及库存情况向主管海关

和当地税务部门报核，并于合同到期或最后一批加工成品出

口后1个月内向海关办理核销手续。 (五)进口货物检验 在国际

货物买卖中，除另有约定外，卖方交货后，买方应有合理的

时间对货物进行检验，以确定是否符合合同的规定。如发现

卖方所交货物与合同不符，买方有权要求损害赔偿直至拒收

货物并要求损害赔偿。因此，在买方有一个合理的时间对货

物加以检验以前，不能认为买方已接受了货物。但是，如果

买方表示已接受了货物，或在有合理的时间对货物进行检验

以后买方未表示拒收货物；或买方作出了与卖方所有权相抵

触的行为，就不能再拒收货物；但如果货物与规定不符，买

方还可经以要求其他方式进行补救。因此，买方在收到货物

后，对货物进行检验是十分重要的。 根据我国2002年4月修改

并于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2000年1

月1日起施行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报验规定》，凡列入《必须

实施检验的进口商品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内的进口商

品，由商检机构实施检验，俗称法定商检。未经检验的，不

准销售，不准使用。但是，上述规定的进口商品，经收货人

、发货人申请，国家商检部门审查批准，可以免予检验。 如

进口人违反《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的规定，将法定商检的商



品未报经检验而擅自销售 或使用的，由商检机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货值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对重要的进口商品实施进

口安全质量许可证制度，实施进口安全质量许可证的商品目

录由国家商检部门公布。商检机构将依法对实施许可制度的

进口商品实行验证管理，查验单证，核对证货是否相符。对

实施进口安全质量许可证的商品，如果要进口，则必须向已

经取得商检部门颁发的安全质量许可证的工厂(或代理商)订

购，而不能订购未获得我进口安全质量许可证的产品。目前

，已实施进口安全质量许可证的有汽车、摩托车、摩托车发

动机、电视机、显像管、冰箱、空调器、冰箱压缩机、空调

压缩机等商品。 根据我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的规定，

凡进口动物、动物产品、植物种子及其他繁殖材料的，必须

事先提出申请，办理检疫审批手续。凡通过贸易、科技合作

、交换、赠送、援助等方式输人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应

当在合同或者协议中订明中国法定的检疫要求，并订明必须

附有输出国家或者地区政府动植物检疫机关出具的检疫证书

。经检验合格的，准予入境，海关凭口岸检验检疫机关签发

的检疫单证或者在报关单上加盖印章验放。经检疫不合格的

，由检疫机关签发“检疫处理通知单”通知进口人、货主或

其代理人、分别情况作不同处理，例如：退回、扑杀并销毁

尸体、销毁隔离观察、除害、合格后进境等。 根据我国《药

品管理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口药品必须经口

岸药品检验所法定检验。国家检验检疫局授权的口岸药品检

验所代表国家对进口药品实施法定检验。国家对进口药品实

行注册制度，凡进口的药品，必须具有我国主管部门核发的



“进口药品注册证”。药品到达口岸后，进口单位或代理接

运单位应及时向口岸药检所报检，海关凭口岸药检所在进口

货物报关单上加盖的已接受报检的印章放行，人仓待检，并

由报检单位与药检所约期共同到现场抽样。药检所原则上应

在抽样后25天内出具检验报告书。在取得药检所检验合格报

告书后，报检单位方可调拨、销售和使用。 >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